輔仁大學外語學院專任教師評鑑[輔導與服務]配分表

經 110.10.29 110學年度第1學期外語學院第3次主管會議修訂通過
[bookmark: _heading=h.gjdgxs]經 110.11.3 110學年度外語學院第2次教評會修訂
經 111.1.11 110學年度外語學院第3次教評會修訂
[bookmark: _Hlk100826582]經 111.2.17 110學年度外語學院第4次教評會修訂
經 111.4.13 110學年度第2學期外語學院院務會議通過
經111.06.16 輔仁大學110學年度第6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同意核備
佐證資料：
D.   教師上傳研發處「研究人才資料庫」；系所教評會審核。請受評教師自「研究人才資料庫」輸出後，依（基本分）、（加分）項目之順序排序。


評分標準：
各細項總計後，通過分數為70分，總計100分。所有教師評鑑[教學]、[研究]、[輔導與服務]點數，不得同時/重複採計。
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任教系所：                 現職：         
	輔導與服務（基本分）項目
	得分
計算
	佐證
資料
	系所審核文件/資料🗹
	院委員
評分

	校、院、系所各級會議（含導師會議）出席率20分（無故缺席1次扣1分；請假2次扣1分，因公請假和病假不扣分）
	
	校、院、系所舉證
	
	

	得分小計 ❶
	
	

	輔導與服務（基本分）項目
每項10分
	得分
計算
	佐證
資料
	系所審核文件/資料🗹
	院委員
評分

	1. 擔任導師並上網登錄輔導記錄
	
	教師提供導師輔導系統截圖
	
	

	2. 輔導學生學涯或生涯規劃（含寫推薦信）3  人(含大學入門和碩士班之輔導)
	
	D
	
	

	3. 參加校內外輔導知能研習 4 小時（含校院級導師會議）
教學11.　參加校內、外教學研習營、工作坊或研討會，每次加1分。（不得重複採計）
	
	D
	
	

	4. 協助校、院、系執行計畫與活動推廣
	
	D
	
	

	5. 擔任校、院、系所各項考試召集人或試務委員
	
	D
	
	

	6. 協助系(所)友活動籌備工作
	
	D
	
	

	7. 參加院、系所活動
教學11.	參加校內、外教學研習營、工作坊或研討會，每次加1分。（不得重複採計）
	
	D
	
	

	8. 擔任校、院、系所級會議召集人、委員或代表
	
	D
	
	

	得分小計 ❷
	
	

	輔導績效 (加分) 項目，每項10分
	
	
	
	

	9. 輔導外籍實習生、交換生
	
	D
	
	

	10. 輔導特殊案例學生之學業、生活、升學或就業
	
	系祕check
	
	

	11. 獲導師班級經營成果獎勵
教學6. 獲校內教學獎勵「教學成果獎」加5分（導師班級經營成果獎勵除外）。
	
	D
	
	

	12. 擔任系學會指導老師
	
	D
	
	

	13. 擔任學生社團指導老師
	
	D
	
	

	14. 指導學生參加演講、辯論、展演、競賽
研究-指導本校學生參與全國性專業競賽且學生獲前三名，每次獲 1.5 點。（不得重複採計）
	
	D
	
	

	15. 擔任學生產業實習課輔導
	
	D
	
	

	16. 指導讀書會
	
	D
	
	

	服務績效 (加分) 項目，每項10分
	
	
	
	

	17. 協助招生事務或對高中宣傳合計 2 次以上
	
	D
	
	

	18. 擔任研究生學位論文口試委員
教學18.	指導畢業學位論文，碩士每位加3分、博士每位5分。
研究-擔任主指導本校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之成果，獲0.5點；博士學位論文之成果，獲1點。
	
	D
	
	

	19. 協助校、院、系所募款工作
	
	D
	
	

	20. 規劃及輔導「服務與學習」（課外）活動
教學15.	擔任服務學習課程，每學期、每班加2分。
	
	D
	
	

	21. 推動國際交流活動
	
	D
	
	

	22. 擔任各級行政職務　20分
	
	D
	
	

	23. 撰寫各項（如：系所評鑑）報告
	
	D
	
	

	24. 籌辦校內外教學研習營、工作坊或研討會、擔任主持人
研究-參加學術會議評論人或與談人0.25-0.5點；演講0.25-0.5點
	
	D
	
	

	25. 參與專業學術刊物之編輯委員、審查委員
	
	D
	
	

	26. 擔任國家考試試務委員
	
	D
	
	

	27. 國科會專題計畫/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審查委員、協助各級單位審查升等或聘任論文
	
	D
	
	

	28. 擔任校外機構委員（如：評鑑委員）或顧問
	
	D
	
	

	29. 擔任政府各機構委員會委員
	
	D
	
	

	30. 擔任校外學術機構或學會重要職務
	
	D
	
	

	31. 其他服務與特殊表現（具體項目：              ）
例1：配合校方政策被合聘
[bookmark: _heading=h.1fob9te]例2上述輔導/服務績效(加分)「以外」各項目有優良表現（x2）
	
	D
	
	

	加分小計 ❸
	
	

	受評教師自評總分 ❶+❷+❸
(除基本分項目外，加分項目每項10分，合計100分。)
(以上項目均以本校名義，始得認列)
	

	教 師 自 評

	是否符合70 分標準：▢符合   ▢不符合
未達70分說明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以上所填均屬事實，並符合學術倫理規範，如有不實或疏失願負完全責任。

受評教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	系 所 查 核

	
（請加蓋系所教評會戳章）

	
系所教師評鑑委員會第      次會議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	院 教 評 會

	委員評分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未達70分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如委員評分與總分數不同，請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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